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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友善
服務專區

商 品 名 稱 ： 第 一 金 人 壽 金 鑽 利 率 變 動 型 終 身 壽 險
備 查 文 號 ：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5 月 2 7 日 第 一 金 人 壽 總 精 商 字 第 1 1 3 0 0 0 0 0 4 5 號 函 備 查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月 1 日 依 1 1 3 年 9 月 2 3 日 金 管 保 壽 字 第 1 1 3 0 4 2 7 3 2 4 號 函 逕 行 修 正
給 付 項 目 ： 身 故 保 險 金 或 喪 葬 費 用 保 險 金 、 完 全 失 能 保 險 金 、 祝 壽 保 險 金 、 提 前 給 付 保 險 金 、
             增 值 回 饋 分 享 金

(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

(本保險有提供身故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分期定期給付。 )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

(本保險有提供身故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分期定期給付。 )

註：被保險人如係依標準體(即未加費)承保，於申請時之保險年齡為十六歲(含)以上且未達六十歲(不含)者，要保人得不具被保險人之可保性證明，依
條款約定向第一金人壽申請增加基本保險金額，詳參第一金人壽保單條款。

滿足不同年齡保障

0~85歲皆可投保

守護至110歲

繳費一次
享有終身保障

資產穩健增值

有機會享有
增值回饋分享金

善用保額增加權

每次最高
可增加25%（註）

生命末期提前給付

實現未完成夢想
獲得更好的照顧

壽險保障順心分配

可指定受益人
及分期定期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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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上表所列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之年度末相關數值，係包含次一保單年度始生效之增值回饋分享金，各項實際給付金額，須以當時之實際金額為準。

註2：本範例係假設第一金人壽各月份之宣告利率均以2.55%為例及所有條件不變之情況下之計算結果，倘宣告利率調整或不同假設條件將產生不同結果。

註3：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會隨第一金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以第一金人壽公司網站公告為準。宣告利率之下限亦可能因市場利率偏低，而導致無最低

保證，第一金人壽亦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增值回饋分享金」係指第一金人壽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仍生存之每一「保單週年日」，按「前一保單年度宣告利率平均值」減去本保險

契約預定利率（1.25%）之差值，乘以前一保單年度末保單價值準備金所得之值。「前一保單年度宣告利率平均值」若低於本保險契約預定利率，則該

保單年度無「增值回饋分享金」。

※「前一保單年度宣告利率平均值」係指保險契約保單週年日當月（不含）起算，往前推算十二個月之宣告利率平均值。

※「宣告利率」係指第一金人壽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於官方網站宣告用以計算「增值回饋分享金」之利率。該利率係參考市場利率及第一金人壽運用此類

商品所累積資產的實際狀況並扣除相關費用而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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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0,343

9,537,525

8,568,005

8,78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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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7,762 -

4,497,387

6,060,651

6,212,333

6,367,644

6,525,952

6,750,045

6,915,906

7,085,675

7,258,690

7,435,008

8,399,685

9,478,980

12,068,057

15,394,348

19,545,841

24,72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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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保險金額(含增額繳清)(預估值)

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祝壽保險金31,137,762元

累計實繳

保險費

(含保費

折扣)

身故/

完全失能

保險金

(A)

解約金

(B)

增值回饋

分享金

預估值

(C)

累計增加保

險金額對應

之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

(D)

累計增加保

險金額對應

之保單價值

準備金

(E)

身故/

完全失能

保險金

=(A)+(D)

解約金

=(B)+(E)

保單年度屆

滿翌日解約

總給付

基本保險金額

金先生(40歲)投保「第一金人壽金鑽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投保時之基本保險金額新臺幣6,668,828元，原始躉繳保費

為6,109,980元，經高保費折扣後(費率折減1.8%)實繳保險費6,000,000元，相關範例數值如下。(假設投保後未來各保

單年度宣告利率2.55%為例，且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皆選擇「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

投保範例

計價幣別：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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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基本保險金額選擇權

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如係依標準體（即未加費）承
保，於申請時之保險年齡為十六歲（含）以上且未達六十歲（不
含）者，要保人得不具被保險人之可保性證明，依下列各款約定
之時間，向第一金人壽申請增加本保險契約之「基本保險金額」
，每次不得超過本保險契約生效當時基本保險金額25%：
一、每屆滿五年之保單週年日前後三十日內。
二、被保險人結婚後之第一個保單週年日前後三十日內。
三、被保險人婚生子女出生後之第一個保單週年日前後三十日內。
※如有下列任一情形發生時，要保人不得行使第一項之權利：
一、累計增加總和已達本保險契約生效當時之「基本保險金額」。
二、「基本保險金額」已達本保險契約之最高承保金額。
三、本保險契約已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身故保險金」或

「完全失能保險金」。
四、本保險契約已辦理減少保險金額。

分期定期保險金

第一金人壽於「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及「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
」之每一週年日（若當年無相當日者，指該月之末日），依「分
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及保單條款第二條定義之「分期定期保
險金預定利率」將「指定保險金」換算成每期期初應給付之金額
，按約定將每期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予受益人。「分期定期給付
期間」屆滿時，本保險契約即行終止。
第一金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一條約定計算之身故保險金（不含喪
葬費用保險金），將各受益人應得之保險金扣除各受益人之「指
定保險金」後，倘有餘額時，應將該餘額一次給付予各受益人。
第一金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二條約定計算之完全失能保險金，將
被保險人應得之保險金扣除被保險人之「指定保險金」後，倘有
餘額時，應將該餘額一次給付予被保險人。

※不保事項或除外責任，請要保人詳閱保單條款

項目 內容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第一金人壽按其身故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
額」分別對應下列三款金額最大者之總和給付「身故保險金」後，本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但當期已繳付之
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應繳保險費總和的一點零二倍。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
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一者，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後，第
一金人壽按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對應下列三款金額最大者之總
和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後，本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但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應繳保險費總和的一點零二倍。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
被保險人同時有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兩項以上完全失能程度時，第一金人壽僅給付一項「完全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且保險年齡達一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時，第一金人壽按被保險人
保險年齡一百零九歲之保險單年度末「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對應下列三款金額最大
者之總和給付「祝壽保險金」後，本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應繳保險費總和的一點零二倍。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同時符合下列二項條件者，得向第一金人壽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其
金額以申請當時之「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金額的百分之四十五為限，並經第一金人壽審查同意後給
付之。
一、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十六歲(含)。
二、符合保單條款第二條所約定之「生命末期」。
第一項「提前給付保險金」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伍佰萬元，且以給付一次為限。
本保險契約距保險期間屆滿日未滿一年時，不得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

身故保險金或
喪葬費用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

祝壽保險金

提前給付保險金
及限制

0歲~15 足歲(不含)以下

15足歲(含)以上~85歲

投保年齡 保額限額(新臺幣)

10萬元~1,050萬元

10萬元~2.4億元

保單幣別

投保年齡
保額限額

繳費管道

高保費折扣

新臺幣

終身(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10歲之保單週年日)

首期保險費：匯款、金融機構轉帳

躉繳繳費年期

60萬≦保險費<150萬

150萬≦保險費<450萬

450萬≦保險費<600萬

600萬 ≦保險費

保險費 費率折減

0.6%

0.9%

1.2%

1.8%

保險年期

[註1]本商品無附加附約。
[註2]詳細內容請詳本商品之投保規範辦理。
[註3]第一金人壽保留調整上述投保規範之權利。

投保規則

保險 ( 承保 )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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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費者於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並請銷售人員向您詳細說明上開三事項
之內容。
2.第一金人壽之財務及業務等公開資訊，歡迎至第一金人壽網站（https://www.firstlife.com.tw）查詢，或電洽第一金人壽免
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01-110詢問，或至第一金人壽總公司（110501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56號13樓）索取。
3.本商品經第一金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第一金人壽與消
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
事，應由第一金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4.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5.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
十日內）。
6.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第一金人壽金鑽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
率）最高6%∼最低4%。如須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第一金人壽（免付費電話：0800-001-110）；電子信箱
（E-mail）：Customer_Service@firstlife.com.tw或網站（網址：https://www.first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7.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商品，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8.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
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
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第一金人壽網站查詢。
9.稅負相關法令、解釋及其變更可能影響保險給付是否可適用保險商品稅負優惠規定。
10.本保險商品由第一金人壽發行提供，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招攬銷售，而承保與否及保險給付之責任由第一金人壽
負責。

11.請注意您的保險業務員是否主動出示合格銷售資格證件，並提供保單條款供本人參考。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
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以保障您的權益。

12.保單借款利率屬於短期利率且具變動性，通常高於保單預定利率，保戶辦理保單借款必須支付高於按保單預定利率之
利息，中途解約亦可能有損失或無法獲得複利增值。

13.依據主管機關規定，不分紅保險單應揭露下列數值，依被保險人性別，以至少三個主要年齡層之代表年齡計算之下列
數值：

14.本簡介係由第一金人壽提供，僅供客戶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之規定為準。

給付選項 儲存生息現金給付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註1] 現金給付若給付金額低於新臺幣二千元時，則改以「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方式辦理。
[註2] 選擇儲存生息者，各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將逐月以各月宣告利率，依據年複利方式累積至要保人請求時給付，或至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

能或本契約終止時，由第一金人壽主動一併給付。
※若要保人未選擇「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時，則第一金人壽將以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方式辦理。

第1-6保單年度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6歲前，其「增值回饋分享金」採儲存生息方式辦理並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6歲時，就累計儲存生息之金

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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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第7保單年度起(三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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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年度末

說明：
i   ：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灣銀行、第一銀行與合作金庫三家行庫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i=1.72％）

CVm：第m保單年度之年末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解約金。
GPt  ：第t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Endt ：第t保單年度之生存保險金，但無生存保險金之給付者，其值為0。

※上表數值若比例小於100%，表示解約時保戶所領解約金之金額小於保戶應繳保險費加計利息，故投保後提前解約，將可能產生不利消費者之情形。

注意事項

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


